附件1

州级政策解读工作主要涉及部门
　　
一、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州直有关部门
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委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国土资源局、环境保护局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商务局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安监局、食药监局、统计局、扶贫办、招商合作局、文体广电局、卫生和计生委、审计局、旅游发展委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二、 一般州直部门
科技局、民宗局、外事办、档案局、防震减灾局、供销社、接待处、移民开发局、农垦局、史志办、政府驻北京联络处、政府驻昆办事处、瑞丽试验区综合办、铁建办

